
杭绍台高速公路工程绍兴金华段竣工财务决算报告编制服务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杭绍台高速公路工程绍兴金华段项目（项目名称）经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浙

发改设计〔2015〕24号文同意建设，并已列为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项目业主为绍兴市

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来源），资金已落实，招标人为绍兴市交通

建设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浙江远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的竣工财务决算报告编制服务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项目建设规模本项目路线全长约115.28公里，途经绍兴市越城区、

柯桥区、嵊州市、新昌县，金华市磐安县，初步设计共设置互通式立交14处，其中枢纽

式互通3处、一般互通11处，互通收费站12处；设置服务区2处，停车区2处，管理

中心1处，分中心2处；谷来连接线长约6.8km，崇仁连接线长约2.4km，尖山、回山连

接线长约 13.3km（其中包含杭绍台高速公路工程台州段项目金华境范围，路线长约

2.48km）；杭绍台高速公路工程绍兴金华段隧道（含互通主线隧道）34217.5m/21座，其

中特长隧道27374.5m/6座，长隧道1602m/1座，中短隧道5241m/14座；杭绍台高速公

路工程台州段项目金华境范围大盘山隧道（左洞1759m，右洞1736m），建设地址位于浙

江省绍兴市、金华市，资金来源为地方自筹，出资比例为（国有资金或财政资金占比）

100%。本项目概算总投资为2904254.31万元。

2.2 招标范围：本次杭绍台高速公路工程绍兴金华段财务决算报告编制服务设一个

标段，为第1标段，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杭绍台高速公路工程绍兴金华段的竣工财

务决算报告编制服务及配合招标人办理竣工决算审计工作。

2.3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完成并通过批复为止。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有省级财政部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

有相关业绩，并在人员组成结构等方面具有相应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上，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3.4 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5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

位，不得参加本标段的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 年 8 月 19 日至 2023 年 8 月 23 日（法

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7:00（北京时

间，下同），到浙江省绍兴市凤林西路 135 号（交投大厦 8楼 819 室）获取，获取时

需提交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一套。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3 年 8 月 29 日 9

时 30 分整(北京时间，下同)，投标人应于当日 9:00～9:30，将投标文件递交至绍

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楼 116 会议室（绍兴市凤林西路 135 号交投大厦），投

标人递交标书即交即走。开标时，投标人无须委派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出

席。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在绍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网（http://www.sxsjttz.cn）

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绍兴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地 址：绍兴市镜湖新区凤林西路 135 号交投大厦

联 系 人：张工

电 话：0575-88126301

招标代理：浙江远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杭州市拱墅区朝晖路 205 号 1305 室

联 系 人：楼梅晶

电 话：0571-87825213

绍兴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18 日

http://www.sxsjttz.com

